关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债券中债估值的说明
2020年11月17日

今日，评级公司发布《关于调降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公告称，紫光集团发行了“17紫光PPN005”，应于2020年11月15日兑付（顺延至11月16日），截至2020年11月16日终，公司未能与投资者达成展期协议，同时未提供“17紫光PPN005”足额偿付本息的相关证明。
今日，我们调整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相关债券的中债市场隐含评级，并对相应债券估值予以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结合债券市场价格、公司经营及财务信息对发行人相关债券的中债市场隐含评级进行调整，并通过《中债收益率曲线和指数日评》向市场提示偿付风险和估值变动。
2020年11月17日起，我们将通过中债数据下载通道的“特殊证券估值”功能点发布相关债券估值，并密切关注事件最新进展。
特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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